
做好海上避碰航行值班工作，就是要根据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及《

公约》对避碰和航行值班的法定要求，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各项规定和操作规程，并逐步积累航

海经验，做到在千变万化的不同局面中沉着冷静，正确应付，保证船舶安全。

绪 论

一、海上避碰和航行值班

日我国远洋船“ 轮”与日籍船“

船舶碰撞事故几乎和船舶航行技术同时诞生，随着航运事业的发展，船只不断增多，碰撞

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尤其在临近港口、锚地、航路交叉点、水域受限制的地区或者在能见度不良

的水域中，船舶发生碰撞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且船舶越大，危险性和危害性越大。例如：

月年 ”在风平浪静、天气晴好、水域开阔

年 月，前苏联大型豪华客船“纳西莫夫将军上将”号与一货船相

名旅客和船员丧生。

的印度洋上顶头相撞。

撞，造成客船沉人大海， 年菲律宾客船“多纳帕兹”号与一艘油船

名旅客和船员遇难。“维克托”号相撞，引发起火爆炸，造成 年我国一艘现代化科学

劳氏船级社近 总吨以上的船舶碰撞事故就有数千起。而且，产生这些事故

考察船被一艘希腊籍货船撞沉，损失惨重。国内外一起起近乎船毁人亡的例子不胜枚举。仅

年的统计，

年全面修订的《

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是船员的基本素质较差和驾驶人员的行为不当所致。因此，船舶避碰

与值班在航海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国际航海界的高度重视。经 年海员

公约》）对驾驶人员规定了强制性的适任标

）。

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简称《

准（表

总吨或以上船舶负责航行值班的高级船员的最低适任标准

保持安全

的航行值班

值班：

知 识 理 解 和 熟 练

关于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内容、应用

和意图的全面知识

关于航行值班中应遵守的基本原则

的全面知识

关于有效的驾驶台协同工作程序的

全面知识

根据船舶定线制的一般规定使用定

线制

评 价 的 适 任 标 准

按照公认的原则和程序值班、接班和交班

随时保持正规瞭望，并遵守公认的原则和程序

符合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有关号灯、号型和声号要求并正确

辨认

监测交通、船舶和环境的频度和程度符合公认的原则和程序

对有关船舶航行的运动和活动保持正规的记录

始终明确船长在驾驶台时和船舶正在被引航时安全航行的

职责

二、避碰规则的历史沿革

避碰规则的形成与发展经过了很长的历史阶段，从区域性海上惯例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国

适 任

职能 ：航行 表（操作级）



年四次修正后，一直到现在仍在使年和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遗憾的是该规则仍然被作为国际海上人条款的修正，形成了

年，命安全公约最终议定书的一个附件，这就使该规则的法律约束力大打折扣。

重新制定了 年规则，会议决定将《

年、

使其在国际上具有法律的约束作用。该规则严谨、准确、明了，得到了航海界的一致好

评，该规则经过

用。

年、

三、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内容概要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在编排上根据条款的性质、种类及其重要性分门别类，从而

使规则重点突出，层次分明，逻辑严密。在内容上力求丰富完善，尽可能适应各种会遇局面和

“特殊情况”。在哲理上，一改过去的做法，首先侧重于指导驾驶人员如何避免碰撞，然后才是

条和四个附

年，世界海运国家在布鲁塞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国家没有签约，所以没能生效。直到

年后才被

尔再次举行了国际海事会议，会上制定并通过了《关于统一船舶碰撞若干问题的国际公约》。

至此第一个国际海上避碰规则诞生了，该规则生效后，一直使用到

则所取代。

现代海上避碰规则

年成立的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简称海协，现代海上避碰规则是指由

年规则和

一连串与使用雷达有关的碰撞事故（有人戏称“雷达助碰”），

年在美国政府的倡议下，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讨

年，雷达已普遍运用于船舶，在此期间，发生了年规则。到定的

际性规则，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的海上避碰规则

这一阶段可以追朔到 。在该法中有这样一段内多年前的“罗德海法”

容：“如果一艘航行的帆船在白天与一艘锚泊或松帆的帆船相撞，碰撞的责任属于前一船的

船长和船员，他们必须把货物捐献出来；如果是在夜间，则锚泊或松帆的船必须点火示警，

如果无法点火，则应大声喊叫，如果它由于疏忽，没有那样做而导致碰撞，只能责怪自己。”

从以上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方面的内容：两船间的避让责任，两船应尽的义务，两船应承

担的碰撞责任及赔偿原则。罗德海法的这一规定对避碰规则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

义与历史意义。

年伦敦引水公会起草了一套航海法令。

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蒸汽机动力船的发明和兴起结束了帆船航行的一统天下，航

运业飞速发展。船舶碰撞事故也明显增多，因此

年，英国政府和

其中包括许多规定，例如：汽船在狭水道相遇，各自向右转向，互从他船左舷通过。该法令

由英国国会批准实施，成为英国航运业的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到了

法国政府联合制定了一套全新的避碰规则，该规则的历史意义在于首次使避碰规则跨越了国

界。

近代海上避碰规则

为了统一全世界的避碰规则，

论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国际会议，我国清朝政府也派员参加了这次会议。然而，遗憾的是由

年规

）制

及时在伦敦召开了国

际海上人命安全会议，着重讨论了雷达在避碰中的正确使用，并形成文件，结合对其他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作为单独的公约，

在碰撞事故发生后为海事法庭判明双方的责任提供准绳。该规则共分为五章

录，其章节结构如下：



第二章　　驾驶和航

行规则（共十六条）第二节　　船舶在互见中的行动规则

（共八条）

三条）

第一条　　适用范围

第二条　　责任

第三条　　一般定义

第一节　　船舶在任何能见度下的

行动规则（共七条）

第三十二条　　定义

第三十三条　　声号设备

第三十四条　　操纵和警告信号

第三十五条　　能见度不良时使用的声号

第三十六条　　招引注意的信号

第三十七条　　遇险信号

第十九条　　船舶在能见度不良时的行动规则

第九条　　狭水道

第十条　　分道通航制

第十一条　　适用范围

第十二条　　帆船

第十三条　　追越

第十四条　　对遇局面

第十五条　　交叉相遇局面

第十六条　　让路船的行动

第十七条　　直航船的行动

第十八条　　船舶之间的责任

船舶在能见度不良

时的行动规则

第二十条　　适用范围

第二十一条　　定义

第二十二条　　号灯的能见距离

第二十三条　　在航机动船

第二十四条　　拖带和顶推

第二十五条　　在航帆船和划桨船

第二十六条　　渔船

第二十七条　　失去控制或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

第二十八条　　限于吃水的船舶

第二十九条　　引航船舶

第三十条　　　　锚泊船舶和搁浅船舶

第三十一条　　水上飞机

声响和灯光信号第四章

第三章　　号灯的号型（共十二条）

第三节

第八条　　避免碰撞的行动

第七条　　碰撞危险

第六条　　安全航速

第五条　　瞭望

第四条　　适用范围

第一章　　总则（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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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声号器具的

技术细节（共三节）

附录一　　号灯和号型的

位置和技术细节（共十四节）

通则

拖网渔船的信号

围网渔船的信号

号笛

号钟或号锣

认可

定义

号灯的垂向位置和间距

号灯的水平位置和间距

渔船、疏浚船及从事水下作业船舶的示向灯的位置细节

舷灯遮板

号型

号灯的颜色规格

号灯的发光强度

水平光弧

垂向光弧

非电气号灯的发光强度

操纵号灯

高速船

认 可

附录四　　遇险信号

（共三节）

捕鱼的渔船额外信号

附录二　　在相互邻近处

第三十八条　　豁免第五章　　豁免



第一章　　海上避碰规则的适用范围和定义

第一节　　　　适用范围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一条规定：

本规则条款适用于公海和连接于公海而可供海船航行的一切水域中的一切船舶。

本规则条款不妨碍有关主管机关为连接于公海而可供海船航行的任何港外锚地、港口、

江河、湖泊或内陆水道所制定的特殊规定的实施。这种特殊规定，应尽可能符合本规则条款。

本规则条款不妨碍各国政府为军舰及护航下的船舶所制定的关于额外的队形灯、信号

灯、号型或笛号，或者为结队从事捕鱼的渔船所制定的关于额外的队型灯、信号灯、号型的任何

特殊规定的实施。这些额外的队形灯、信号灯、号型或笛号，应尽可能不致被误认为本规则其

他条文所规定的任何号灯、号型或信号。

为实施本规则，本组织可以采纳分道通航制。

凡经有关政府确定，某种特殊构造或用途的船舶，如不能完全遵守本规则任何一条关于

号灯或号型的数量、位置、能见距离或弧度以及声号设备的配置和特性的规定时，则应遵守其

政府在号灯或号型的数量、位置、能见距离或弧度以及声号设备的配置和特性方面为之另行确

定的尽可能符合本规则条款要求的规定。

一、适用水域和船舶

适用水域

《规则》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适用水域是指公海和连接于公海而可供海船航行的一切水域。

公海是指各国领海或专属经济区以外，不受任何国家主权管辖或支配的水域。

连接于公海并可供海船航行的一切水域，是指专属经济区、领海、内海以及与其相连接的

能供海船航行的港口、江河、湖泊等一切水域。由此可见，规则适用的水域是指事实上海船能

够到达的一切水域。

适用船舶

《规则》适用于上述适用水域中的一切船舶，包括非排水船舶和水上飞机以及在水面上的

潜水艇，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军舰、政府公务船，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属于《规则》适

用的船舶，均应遵守《规则》的各条规定。

潜水艇在水下潜行和水上飞机飞离开水面时，《规则》将不适用。

规则适用的船舶，无论在何种运动状态下均应适用《规则》，即无论是在航行、锚泊、搁浅、

系岸时均应全面遵守《规则》各条。

二、特殊规定

《规则》第一条第二款允许各国政府或其主管机关在其管辖的水域中制定“地方规则”，如



三、额外的队形灯、信号灯、号型或笛号

我国的《内河避碰规则》、美国的《内陆水域航行规则法令》以及各港口的港章等。

可以制定特殊规则的机构

制定特殊规则的机构为一国的政府或其主管机关。如我国的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国家海

事局。

可以制定特殊规则的水域

这一水域是连接于公海而可供海船航行的任何港外锚地、港口、江河、湖泊或内陆水道。

这一水域既是特殊规则适用的水域，也是一国政府或其主管机关管辖的水域。其中，港外锚

地，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它可以设置在领海界限以外。例如，在领海以外所设置的

孤立的停泊锚地。内陆水道主要指内海以及领海以内水域的水道，如我国的渤海湾、琼州海

峡、日本的濑户内海等。

特殊规则和《规则》的关系

（ 《规则》允许制定特殊规则

这是《规则》对各国政府在其管辖水域中，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另行制定适当的避碰规定

的一种特殊规定。这些特殊的规则也被称为地方规则。

特殊规则具有优先适用权

根据本《规则》不妨碍特殊规则实施的精神，特殊规则较《规则》在同一水域有优先适用权。

）特殊规则和《规则》不一致时，应执行特殊规则（地方规则）

这一明确解释，有效的避免了有关法律冲突，理顺了两种规则的关系。例如《规则》规定船

舶应尽可能避免穿越通航分道，至于穿越船是否应为他船让路，则取决于当时两船所构成的格

局。而日本的地方规则明确规定“穿越船”为让路船。如果你行驶在日本水域，并企图穿越通

航分道时，就必须按照日本地方规则履行让路船的责任，而不能强调执行本《规则》。

特殊规则未涉及的地方应遵守本《规则》

虽然特殊规则具有优先适用权，但若特殊规则存在着没有规定的事项或没有涉及到的方

面，则应依照《规则》办理。例如：我国上海港“港章”第二条规定：“关于避碰和信号部分，凡港

章和我国现行其他有关港务法规未有规定的事项，依照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和国际通信信号的

规定办理”。

特殊规则应尽可能符合本《规则》条款

特殊规则解决特殊问题，或者说地方规则解决地方问题是必要的，也是《规则》所允许的。

然而，航海的国际性使得船舶频繁往返于各国之间，为了减少各地方规则不一致而引起的驾驶

员意识或行为上产生混淆、混乱而不利于安全的现象，本《规则》要求各国政府制定特殊规则

时，应尽可能符合《规则》的规定。例如，美国的《内陆水域航行规则法令》经过大幅度的精心修

改，不仅在文字和条款的编排上，而且在绝大部分的条款内容上做到了与《规则》完全相同，这

种做法受到国际航海界的普遍赞赏。

各国政府可根据实际需要为军舰及护航下的船舶制定额外的队型灯、信号灯、号型或笛

号；为结队从事捕鱼的渔船制定额外的队形灯、信号灯及号型（渔船未设笛号）。

可制定额外信号的机构为各国政府。

额外信号适用的船舶：

军舰及其护航下的船舶；



漂浮或停泊的水上飞机。但作为助航标志的灯船和专作浮码头的

二、机　　动 船

“机动船”一词，指用机器推进的任何船舶。

第二节　　一般定义

《规则》第一条第

特殊运输，特种作业的船舶。这些船舶往往由于其特殊的作业和运输方式，导致其在船舶构造

上较其他常规船舶差异较大，使其不能完全遵守《规则》有关号灯、号型和声号设备的规定。例

如，大多数军舰，为确保其火炮射击不受妨碍，往往无法装置第二盏桅灯。又如，航空母舰的桅

灯往往偏离首尾中心线，两盏舷灯也都偏于一舷等。各国政府可对其号灯或号型的数量、位

置、能见距离及声号设备的配置作另行规定，但这些规定应尽可能符合本《规则》规定的要求。

本节对《规则》中所用的 个名词术语作了解释，该解释对整个《规则》普遍适用。然而，

在个别条款中又作出另一种特定解释，这就是“除其他条文另有解释外，在本规则中⋯⋯”一句

的含义，这些名词的解释如下。

一 、船 舶

“船舶”一词，指用作或者能够用作水上运输工具的各类水上船筏，包括非排水船筏和水上

飞机。

《规则》中的船舶是指一切船筏，不论其种类、大小、形状、结构、推进方式或用途如何，只要

其用作或能够用作水上运输工具，均属船舶。例如客船、货船、帆船、划桨船、竹木排和筏、工程

作业船、科学考察船、政府公务船、军用舰船、非排水状态下的气垫船、水翼船以及在水面航行、

船不属于船舶。

四、分道通航制的适用

结队从事捕鱼的渔船。

对额外信号的要求：

制定额外信号必须首先遵守《规则》有关号灯号型、声响和灯光信号的现有规定。“额

外的”一词表明只能增加信号而不能改变《规则》的信号；

额外信号应尽可能不被误认为本规则其他条文所规定的任何号灯、号型或信号；

《规则》中业已被规定的号灯、号型或信号不允许被用来作为“额外”的信号。

应特别注意的是，过多的额外信号，必然导致船舶识别上的困难，进一步导致海上交通的

复杂化，增加船舶避碰的难度。

国际海事组织有权采纳分道通航制。

凡经国际海事组织所采纳的分道通航制，就必须遵守本《规则》第十条的规定。

关于国际海事组织未采纳的分道通航制是适用《规则》还是适用“特殊规定”由设置它

们的国家专门立法规定，并应将制度和规则向航海人员公布。

五、特殊构造或用途的船舶的号灯、号型和声号设备

款中所提的“某种特殊构造或用途的船舶”，通常是指军用船舶，或从事

无论船舶使用何种类型的机器推进，均属机动船，但下列各点应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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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失去控制的船舶

不考虑是否正在使用机器，即使一艘船舶关停主机，漂浮在水面上，仍应视为机动

船。

在特定的条件下，用机器推进的船舶，当处在失去控制或操纵能力受到限制或从事捕

鱼的情况下，不能作为机动船论，而应分别按“失去控制”的船，“操纵能力受限”的船，“从事捕

鱼”的船论处。它们所显示的号灯、号型或鸣放的声号以及避让关系和责任均与机动船不

同。

装有机器的帆船另有说明，见以下帆船解释。

三 、 帆 船

帆船是指一切驶帆的船舶，包括装有推进器而不在使用者。

同时使用机器和帆的船，既不叫帆船，也不叫机帆船，应当称为“机动船”。

装有机器但既不使用帆也不使用机器者，就其机动船的定义而言，应作为机动船，但按

航海的经验和惯例，最终还是将这种船视为“帆船”。

四、从事捕鱼的船舶

“从事捕鱼的船舶”一词，指使用网具、绳钓、拖网或其他使其操纵性能受到限制的渔具捕

鱼的任何船舶，但不包括使用曳绳钓或其他操纵性能受到限制的渔具捕鱼的船舶。

两个条件，）和（从条款中看出，渔船并不一定就是从事捕鱼的船舶只有同时满足下列（

才能视为从事捕鱼的船舶。

必须正在从事捕鱼，通常是指从下网开始到收网完毕的捕鱼过程，若一船正驶往渔场

或返回渔港途中，或在海面上搜索鱼群时，均不属于“从事捕鱼的船舶”。

使用的渔具导致操纵性能受到限制。如果使用几根短绳钓鱼或其他并不使其操纵性

能受到限制的渔具捕鱼均不属于“从事捕鱼的船舶”，用流网、围网、张网、拖网、绳钓捕鱼，通常

使其操纵性能受到限制。

另外，从事捕鱼的船可以是驶帆的船，也可以是用机器推进的船。从事捕鱼的船可以是处

于在航状态，也可以是处于锚泊状态。

五、水上飞机

“水上飞机”一词，包括为能在水面操纵而设计的任何航空器。

水上飞机是能在水面漂浮、航行、起飞、降落的飞机、飞艇或其他航空器。

“失去控制的船舶”（以下简称失控船）一词，指由于某种异常情况，不能按本规则条款的要

求进行操纵，因而不能给他船让路的船舶。

失控形成的原因，必须是产生了异常情况，包括船舶本身出现的异常情况和外部条件出

现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

规则》各条要求进行操纵，因而不能给他船让路。失控导致的结果，是不能按本

）下列情况通常被视为“失控”：

主机或舵机发生故障；

车叶或舵叶丢失或严重损坏；



七、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

风大流急、导致锚泊船走锚；

帆船在无风的情况下；

船上发生火灾、船舶处于危险和混乱中；

大风浪导致船舶无法改向和变速，但在大风浪中，一般性操纵困难，不能作为失控

船。

失控船一旦处于锚泊，搁浅或被拖带时，就不再视作失控船。

失控船应特别谨慎按《规则》显示号灯、号型。

“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以下简称操限船）一词，指由于工作性质，使其按本规则条款

的要求进行操纵的能力受到限制，因而不能给他船让路的船舶。“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

一词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船舶：

从事敷设、维修或起捞助航标志、海底电缆或管道的船舶；

从事疏浚、测量或水下作业的船舶；

在航中从事补给转运人员、食品或货物的船舶；

从事发放或回收航空器的船舶；

从事清除水雷作业的船舶；

力严重从事拖带作业的船舶，而该项拖带作业使该拖船及其被拖物体地离其方向的能

受到限制者。

操限船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工作性质。

《规则》列出了 种不同工作性质的操限船，但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海洋进一步的开发，

类似工作性质的操限船类型正逐渐增加。

操限船中提及的“工作”一词是指正在从事的作业。例如，挖泥船不在挖泥时，扫雷艇不

在扫雷时，均不属于“操限”船。

操限船导致的结果，使其按本规则要求进行操纵的能力受到限制，因而不能给其他船让

路，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原因虽然不是船舶本身的操纵能力不好，而是受从事的工作或作业的

影响。但是，最终结果仍是和失控船一样，不能给他船让路。

下列船舶不作为操限船：

（ 船舶正在进行测速或校正罗经差；

接送引航员的引航船；

从事拖带作业，而该作业使拖船偏离航向的能力没有严重受到限制者

八、限于吃水船

“限于吃水的船舶”一词，指由于吃水与可航行水域的水深和宽度的关系，致使其驶离其所

驶航向的能力严重地受到限制的机动船。

假如一船在一处仅有小量富余水深的浅水水域中行驶，若该水域的可航宽度能使其采取

转向行动，而不至于搁浅，则该船不能视作限于吃水的船；若该水域的宽度很窄，使其一旦转向

离开航道，就要触岸，或碰撞码头，也不能视作限于吃水的船；因为这不是由于吃水和水深的关

系而导致的。若该水域的可航水域逐步变窄以致转向离开航道即面临触底，搁浅的危险，则该

船才应视作“限于吃水船”。



依据是：

深和宽度的关系。其中，吃水和可航宽度的关系是主要因素，吃

因此，判定限于吃水船的

吃水与可航水的水

水和可用水深的关系是第二因素；

驶离所驶航向的能力。通常理解为船舶的转向能力，而转向能力又取决可航水域的宽

度；

限于吃水的船舶必须为一艘机动船。

九、在 航

“在航”一词，指船舶不在锚泊、系岸或搁浅。

船舶不在锚泊、系岸或搁浅，则必然处于在航。在航又分对水移动和不对水移动两种状

态。对水移动是船在推力作用下对水移动或推力消失不久，船舶在惯性作用下对水移动。不

对水移动指船舶推力消失及惯性作用消失后，船舶在水面漂浮的运动状态。

锚泊

（

锚泊是指船在锚的抓力牢固地控制下的一种运动状态。下列三种情况不作为锚泊：

抛锚协助掉头；

）拖锚制速（人为的短链）；

）走锚（既属在航，又属失控）。

按照海员的通常做法，以锚抓牢海底作为锚泊的开始，以锚破土离底作为锚泊的结束。

系岸

系岸是指通过缆绳系牢于岸上的系缆装置上。为了区别于在航，通常认为靠泊时第一根

缆绳挂上系缆桩后，可视为在航结束，系岸开始。而离泊时最后一根缆绳解脱缆桩后，可视为

系岸结束，在航开始。

搁浅

搁浅是指船底与海底接触，致使船舶不能移动，或在风流作用下或主机推动下略能移动，

但船底部分仍与海底接触而无法漂浮的状态。

十、船舶的长度和宽度

船舶的长度和宽度是指其总长度和最大宽度。

船舶的总长度是指船舶最前端与最后端之间的水平距离。

船舶的最大宽度是指船舶最宽处，两舷的外壳板外缘之间的水平距离。

十 一 、 互 见

只有当一船能自他船以视觉看到时，才应认为两船是在互见中。

互见以视觉看见为依据，即凭肉眼看见，包括借助于望远镜看见。

互见是指看见他船的形体或者号灯。不包括从雷达上看到他船的回波。

互见并不以相互看见为条件。只要一船能用视觉看见另一船，对一船来说已属于“互

见”。这样定义的好处是任何船舶不可以因为疏忽视觉瞭望，未能及时看见来船而否认两船是

在“互见”中。

互见适用于任何能见度，即使在能见度不良的水域中，两船也可能在某一时刻处于互

见中。



十二、能见度不良

“能见度不良”一词，指任何由于雾、霾、雪、暴风雨、沙暴或任何其他类似原因而使能见度

受到限制的情况。

任何其他类似的原因包括来自本船，他船或岸上的烟雾及尘暴等。

时，按规定鸣放雾号。

虽然《规则》没有对能见度不良作出定量的规定，但航海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能见度小于

时，即应将主机备好车，当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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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号灯和号型

第 一 节 　　概 述

一、适用范围

《规则》第二十条规定：

本章条款在各种天气中都应遵守。

有关号灯的各条规定，从日没到日出都应遵守。在此时间内不应显示别的灯光，但那

些不会被误认为本规则条款规定的号灯，或者不会削弱号灯的能见距离或显著特性，或者不会

妨碍正常瞭望的灯光除外。

本规则条款所规定的号灯，如已设置，也应在能见度不良的情况下从日出到日没时显

示，并可在一切其他认为必要的情况下显示。

关于号型的各条规定，在白天都应遵守。

本规则条款订明的号灯和号型，应符合本规则附录一的规定。

在各种天气中都应遵守

本条第一款要求无论何种船舶在各种天气中都应遵守《规则》有关号灯和号型的规定。

号灯与号型的显示时间

号灯的显示时间

①从日没到日出；

②能见度不良的白天；

③一切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如阴天、日食等。

号型的显示时间

号型的显示时间为白天，应注意包括晨昏蒙影。

号灯和号型并存的时间

①能见度不良的白天；

②晨昏朦影时间。

不应显示的灯光

第二十条第二款中不应显示的灯光是指：

①会被误认为本规则条款订明的号灯；

会削弱号灯的能见距离或显著特性的灯光；

③会妨碍正规瞭望的灯光

二、号灯的定义

号灯和号型可以用来表示船舶的种类、大小和工作性质，并且可以作为判断一船的动态、



除这一暗带，

的船舶，其

次以上的号灯。

上

航向、两船所构成的会遇格局，以及是否存在碰撞危险的依据。

《规则》第二十一条规定：

的水平弧内显示不间断的灯

内显示。

“桅灯”是指安置在船的首尾中心线上方的白灯，在

光，其装置要使灯光从船的正前方到每一舷正横后

的水平弧内显示不间断的灯光，其

内分别显示。长度小于

“舷灯”是指右舷的绿灯和左舷的红灯，各在

装置要使灯光从船的正前方到各自一舷的正横后

舷灯可以合并成一盏，装设于船的首尾中心线上。

的水平弧内显示不间断的灯光，其

内显示。

“尾灯”是指安置在尽可能接近船尾的白灯，在

装置要使灯光从船的正后方到每一舷

“拖带灯”是指具有与本条

“环照灯”是指在

款所述“尾灯”相同特性的黄灯。

。的水平弧内显示不间断灯光的号灯。

次或“闪光灯”是指每隔一定时间以频率为每分钟闪

，从理论从号灯的定义中不难看出，桅灯（或红绿舷灯）与尾灯的水平光弧之和为

讲，这已经保证了一船在全方位上均有灯光照射。然而，由于桅灯、舷灯与尾灯不是装在同一

位置，而是装在船舶的不同部位，这必然造成船体的局部区域没有灯光照射，形成“暗带”。若

另一船正好处在此“暗带”中，则必然无法发现该船的相应号灯，这是很危险的。为了有效地消

了调整。调整方法见第三节

“号灯号型

的船舶：以

《规则》第二十

本规则条款规定的号灯，应具有本规则附录一第

能被看到：

或长度为

桅灯，

舷灯，

尾灯，

拖带灯，

、绿或黄色环照灯，

的船舶：

船舶

但小于

，但长度小于

或 以上长度为

桅灯，

舷灯，

尾灯，

拖带灯，

长度为

白、红、绿或黄色环照灯，

的船舶：

桅

舷灯，

尾灯

拖带灯

规则》在附录一中对桅灯、舷灯、尾灯的水平光弧作

的技术细节”。

三、号灯的能见距离

二条规定：

离

节订明的发光强度，以便在下列最小距



第二节　　各类船舶的号灯和号型

一、在航机动船

《规则》第二十三条规定：

注

长度小于

本条款内容见表

各类号灯的灯色、水平光弧和最小能见距离 表

表中 为船长；

的距离上被看到，但应小于《规则》

）不易觉察的、部分被淹没的被拖体上要求显示的白色环照灯，能见距离为

附录二中为在相互邻近处捕鱼船规定的额外号灯应能在水平四周至少

为渔船规定的号灯的能见距离。

（

的船舶，不要求显示该桅灯，但可以这

在航机动船应显示：

在前部一盏桅灯；

第二盏桅灯，后于并高于前桅灯；长度小于

样做；

两盏舷灯；

一盏尾灯。

款规定的号灯外，还应显示一盏环照黄色闪光灯。气垫船在非排水状态下航行时，除本条

款规定的号灯；长度小于 的机动船，可以显示一盏环照白灯和舷灯以代替本条

且其最高速度不超过　 的机动船，可以显示一盏环照白灯以代替本条

款规定的号灯。如可行，也应显示舷灯；

长度小于 的机动船的桅灯或环照白灯，如果不可能装设在船的首尾中心线上，可

以离开中心线显示，条件是其舷灯合并成一盏，并应装设在船的首尾中心线上，或尽可能地装

设在接近桅灯或环照白灯所在的首尾线处。

以上规定用图表示如下：

的机动船（见图

＜ ；的机动船（见图

白色环照灯，

不易察觉的、部分淹没的被船舶或物体：

白、红、绿或黄色环照灯，



项规定的号灯；款（

当拖带长度超过

当一顶推船和一被顶推船牢固地连接成为一组合体时，则应作为一艘机动船，显示第二

十三条规定的号灯。

机动船当顶推或旁拖时，除组合体外，应显示：

款（ 项或

项或 款（

图

的机动船（见图

，且最高速度 的机动船（见图

图

图

图

）非排水状态下的气垫船（见图

二、拖带与顶推

《规则》第二十四条规定：

机动船拖带时应显示：

垂直两盏桅灯，以取代第二十三条

图项规定的号灯。当从拖船

船尾量到被拖物体后端的拖带长度超过 时，垂直显示三盏这样的号灯；

两盏舷灯；

）一盏尾灯；

一盏拖带灯垂直于尾灯的上方；

时，在最易见处显示一个菱形体号型。

款所述者外，一艘被拖物体应显示：

款的机动船，还应遵守第二十三条

垂直两盏桅灯，以取代第二十三条

两盏舷灯；

或

一盏尾灯。

适用本条

除本条

两盏舷灯；

）一盏尾灯；

当拖带长度超过 时，在最易见处显示一个菱形体号型。

（

款（ 项的规定。

款（



款规定的号灯或号型或

和（

款的规

任何数目的船舶如作为一组旁拖或顶推时，应作为一艘船来显示号灯：

一艘被顶推船，但不是组合体的组成部分，应在前端显示两盏舷灯；

一艘被旁拖的船应显示一盏尾灯，并在前端显示两端舷灯。

，在前后两端

艘不易觉察的、部分淹没的被拖船或者这类船舶或物体的组合体应显示：

除弹性拖曳体不需要在前端或接近前端处显示灯光外，如宽度小于

或

处各显示一盏环照白灯；

）如宽度为 以上时，在两侧最宽处或接近最宽处，另加两盏环照灯；

项规定的号灯之间，另加若干环照白灯，使得这些灯之，在（）如长度超过

间的距离不超过

超过

在最后一艘被拖船或物体的末端或接近末端处，显示一个菱形体号型，如果拖带长度

时，在尽可能前部的最易见处另加一个菱形体号型。

凡由于任何充分理由，一被拖船舶或物体不可能显示本条

或

时，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被拖船舶或物体有灯光，或至少表明这种船舶或物体的存在。

凡由于任何充分理由，使得一艘通常不从事拖带作业的船不可能按本条

定显示号灯，这种船舶在从事拖带另一艘遇险或

需要救助的船时，就不要求显示这些号灯。但应

采取如第三十六条所准许的一切可能措施来表明

拖带船与被拖带船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尤其应将

拖缆照亮。

图

以上规定用图表示如下：

机动船拖带时（见图

“组合体”应显示的号灯（见图

机动船顶推或傍拖时（见图

图

）被拖船或被拖物体（见图

图

；

）被顶推的船（见图

）被傍拖船（见图

；一艘不易觉察的部分淹没的被拖船舶或物体（见图



图

图

图

时的号型（见图当拖带长度
图

图

时的号型（见图当拖带长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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